

高楼府〔2025〕29号

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高楼镇预警工作站（气象信息服务站）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所、中心：

为提高我镇对突发事件的防御能力，切实做好气象应急防御工作，根据《铜梁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运行管理办法（试行）》（铜府办〔2018〕47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调整高楼镇预警工作站（气象信息服务站）人员组成及职责，现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站  长：龙  飞（镇长）

副站长：陈  勇（副镇长、政法委员）

成  员：郑  玲（中心调度岗）

刘  艳（农业服务岗、产业发展岗）

周明贵（安全应急岗）

潘  峰（平安治理岗）

罗  赟（规划建设岗）

陈兴强（安全应急岗）

唐  权（安全应急岗）
工作站与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合署办公，并悬挂统一制作的“气象信息服务站”标牌。

二、工作职责

（一）气象信息服务站工作职责
1.在镇领导下，接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检查。

2.及时接受和处理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及分中心发布的突发信息或工作处置信息，及时上报本辖区处置工作情况。

3.及时向辖区内的村（社区）和灾害敏感单位负责任人、防灾应急处置人员发布预警预防信息，并随时督促检查应急响应情况。

4.负责收集、汇总、上报本镇所发生灾情。

5.组织辖区内相关部门和单位适时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重大预警前的应急准备检查。

6.负责辖区内村（社区）、灾害敏感单位的防灾应急准备管理，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制定、落实、完善，层次落实防灾应急准备责任，适时组织应急准备演练。

7.负责辖区内防灾应急处置队伍及信息员的建设管理和培训，负责组织辖区内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工作。

8.负责辖区内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设备、自然灾害监测设施、预警发布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

9.负责辖区内气象灾害风险点的识别、登记和应对工作。

10.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气象信息员职责
1.负责辖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当好气象信息传播员。当接收到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预警信号时，及时向当地政府和领导汇报，根据本地实际采取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并协助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气象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工作。

2.负责辖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业务指导，当好灾害防御的指导员，按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协助当地政府组织指导干部群众开展防灾、抗灾、救灾工作。

3.负责辖区气象灾害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当好气象灾害的调查报告员，及时将发生的气象灾害、次生气象灾害、农业气象灾害等灾害的受灾程度、损失情况报告区气象局，并协助区气象局业务人员赴现场进行灾害情况调查、评估和鉴定。

4.负责辖区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和气象科普知识的宣传语。积极配合区气象局开展有针对性的气法律法规、气象科技知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的科普宣传和技术咨询。

5.负责辖区内自动气象站、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等的日常维护和安全管理，当好气象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员。了解自动气象探测设备、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等日常维护管理基本知识，协助气象部门做好有关气象探测设施和气象信息传播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开具定期巡检、清洁除尘等简单维护及安全工作，发现设备被盗、损坏或不正常运行的及时上报区气象局。

6.负责辖区内防雷安全设施的监督工作，当好防雷设施的安全监督员。协助气象部门开展防雷减灾安全管理工作，负责本地雷击事故信息及重点防雷单位信息，协助做好雷电防御技术服务工作。

7.负责辖区特殊天气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当好气象观测员，出现灾害性天气时，及时报告区气象局，有积雪时量取积雪深度，有冰雹时目测冰雹直径。

附件：1.高楼镇气象服务站预警信息接收、传播、处置职责

    2.高楼镇信息员管理职责

    3.高楼镇风险管控职责

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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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楼镇预警工作站预警信息接收、传播、处置职责

预警工作站（气象信息服务站）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等行政法规的规定。预警工作站（气象信息服务站）设在镇平安法治办，负责预警信息员队伍建设，辖区气象设备、气象监测设施及预警信息接收终端、预警信息发布终端的运行管理；开展相关灾害的隐患排查、灾情监测与收集上报、预警信息的接收和应用。

一、接收和转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保证预警信息接收终端24小时在线，在气象灾害来临前及时接收气象灾害信息；通过预警信息发布终端向本地居民2次转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二、转发天气预报和相关服务产品

每日定时转发铜梁区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信息，根据本地实际需求，转发农委、水务局、林业局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服务产品。

三、及时上报灾情

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终端和预警信息终端向平台上传相关灾情情况。

四、保证预警终端等气象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

保证预警接收终端能正常接收信息，预警发布终端能正常发布消息、电子显示屏等不断电。

五、负责预警信息员队伍建设

及时开展相关灾害隐患的排查、灾情监测，保证接收到预警消息后，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居民。

附件2

高楼镇预警信息员管理职责

预警信息员由气象协理员（镇级）、气象信息员（村级）组织，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区气象局的指导下，协调各村（社区）、镇级各有关板块、岗位和单位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一、负责气象灾害预报与警报的接受和传播，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气象灾害防御建设，通过有效途径与手段快速向社会公众传播，并指导社会公众科学避灾。
二、参加气象防灾减灾技能培训，能够熟练掌握本区域可能发生的各类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及相关防灾避险知识。
三、负责本区域内特殊天气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并及时报告区气象局。
四、负责本区域内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信息的收集、上报，协助区气象主管机构做好灾害调查、评估和鉴定工作。
五、协助区气象局做好本区域内气象设施的日常维护及管理，开展定期巡查，清洁除尘等日常维护及安全管理工作，发现设备被盗、损坏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六、协助区气象局依法开展本区域内防雷减灾安全管理工作，对本区域内的新建项目的防雷审批和存在防雷安全隐患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出现雷击事件后及时上报。
七、负责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和气象科普常识的普及、宣传和技术咨询工作，收集并反馈气象服务需求及建议。

八、承担本辖区内气象信息员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做好气象协理员工作手册等台账的记录。
附件3

高楼镇风险管控职责
    坚持“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的原则，把突发公共事件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一、开展气象灾害的普查、隐患排查工作，对气象灾害易发区及重点单位的安全检查。
二、组织编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应急规划、应急预案。
三、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应急准备工作认证、应急演练。

四、组织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快速发布绿色通道。
五、组织开展气象灾害应急科普宣传工作。

六、组织做好气象信息员动态管理及培训工作。
七、检查各部门和单位对气象灾害应急规划、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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